
关于印发《锦溪镇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机关各部门、镇属企事业单位：

现将《锦溪镇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锦溪镇党政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1日

锦溪镇党政办公室文件
锦办发〔2018〕43号

锦溪镇党政办公室 2018年12月21日印发



锦溪镇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

为巩固提升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成效，积极营造文明、和谐道

路交通环境，根据《苏州市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及《昆山市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决定自 2018年 12月 7日至 2019年 2

月底，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交通秩序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具体

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引领，紧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道路交通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根据昆山市“百日攻坚”工作目标，紧扣“双

节”安保重点阶段，开展为期 100天左右的时间的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切实解决影响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镇交

通文明形象。

二、重点任务

（一）“大宣传”—文明交通宣传集中行动（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底）。一是镇宣传办按照“宣传先行、贯穿全程”的要求，

依托“水美锦溪”微信平台，结合“昆山市市民文明十二条”活

动的契机，充分利用传统主流媒体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广



泛宣传造势。二是交警部门组织交通志愿者队伍利用早晚高峰时

段在镇主要路口及学校周边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工作，发放“口袋

书”等交通安全宣传资料，提高群众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

认知度、参与度。

（二）“大清理”—违法占道集中清理活动（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底）。一是交警中队牵头开展违停整治工作，大力整治机

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着力查处长期占道行为，对长期占道车

辆进行拖移。二是城管中队牵头开展市容占道清理，引导沿街单

位、商铺严格遵守市容管理和交通管理相关规定。三是创建办牵

头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全面排查小区、公共停车场等地长

期停放的“僵尸车”，明确车辆所有人，及时通知车主驶离或拖

移。

（三）“大查处”—交通违法查处集中行动（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底）。

1. 规范停车秩序整治行动。采取现场查处与电子警察抓拍相

结合的方式，严查严罚违法停车行为。

2. 工程运输车整治行动。严查各类工程运输车辆上道路抛撒

滴漏、污损号牌、超载超限、闯禁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3. 快递三轮车整治行动。按照《苏州市关于邮政快递专用电

动三轮车规范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禁止非法改装的快递

二、三轮车及“非标”快递电动三轮车上路，查处“二证一牌”

快递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全面规范快递电动三轮车管理，改善



快递三轮车交通秩序。

4. 外卖电动车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外卖电动车随意横穿马

路、闯红灯、走机动车道、乱停乱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5. “黑车整治行动”开展“黑车”专项整治活动，以镇区商

厦路口及联滔、富港等人员密集区域周边为重点，开展联合检查，

挤压“黑车”生存空间。

（四）“大整改”—安全隐患整改集中行动。各有关部门根据

“美丽昆山”三年提升行动部署，着力改造和提升七个方面交通

设施：一是违停抓拍、路口闯红灯抓拍设备增设；二是隔离护栏

升级改造；三是交通信号灯控制机箱迁移与美化；四是信号灯新

建；五是非标交通标志更新；六是红白警示桩改贴；七是新增邻

水道路的护栏及标志。同时，对施划有路内停车泊位的道路进行

整改，撤销设置明显不合理、严重影响交通通行的路内停车泊位。

三、职责分工

本次“百日攻坚”行动的重点是镇区以及东部开发区，由交

警中队牵头组织，宣传办、城管、交管、派出所、市场监管分局

等职能部门具体负责。

宣传办：利用传统及新型互联网媒体平台，营造“百日攻坚”

宣传氛围，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危害的宣传力度，选择性曝

光典型违法案例，提高群众的认知度。

交警中队：牵头组织“百日攻坚”行动。根据前期排摸确定

的重点道路、区域，加大对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严格



查处违法停车违法行为，加大对非机动车和行人、“三小车”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法力度，加强工程运输车辆违法行为查处，

坚决遏制工程运输车辆违反交通信号标志、超载超速等违法行

为。根据“美丽昆山”要求，排查整改辖区道路违停抓拍及路口

闯红灯抓拍设备、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减速块、护栏

等交通设施安全隐患。

城管中队：加大对车辆违规占用人行道板、占用盲道、占道

经营等现象管理力度，严管工程运输车辆车容不洁、偷倒乱倒、

抛撒滴漏等影响市容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加强停车管理，对违规

占用停车泊位、公共停车设施挪作他用现象进行整治，因地制宜

建设临时停车场，对闲置用地进行改造，用于车辆临时停放，进

一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交管所：做好框架道路隔离护栏养护工作；负责查处黑车非

法营运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工程运输车辆运输资质审批，严肃

查处无证、无资运输行为。

市场监管分局：负责“非标”电动车监管。加强违法销售、

改拼装电动三（四）轮车、老年代步车、超标电动车等商店、窝

点线索的收集，联合公安、城管等部门，对销售点、改（拼）装

点开展综合治理，同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劝导门店禁售、消费

者不买该类车辆。

派出所：做好整治期间的执法保障工作，对妨碍执行公务，

暴力抗法，辱骂、殴打执法队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确保执法队员的法律权威。

绿化所：排查整改树木、绿化遮挡交通设施、影响行车视线

的隐患部位。

文卫办：配合牵头部门在镇医院、学校、商场等重点部位建

立门前“三包”制度、学校设立护学岗。

各行政村、社区：建立专门整治领导机构，负责辖区交通秩

序整治工作，牵头做好辖区“僵尸车”整治工作。

四、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按照方案要求，强化属地意识

和主体责任，细化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区域路段

和人员。由镇党委委员余志刚任组长，交警中队、城管中队、交

管所负责人为副组长，其他参与单位负责人为小组成员。各相关

单位要细化方案措施，明确负责人和联络员，强化组织领导，切

实承担起各项工作职责。

2. 加强督促检查。整治期间，领导小组将对各部门开展全面

现场督察、数据核查，跟踪问效，及时发现问题不足、薄弱环节

和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抓好整改。对专项整治

行动进行考核，建立表彰和惩罚制度，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通报表扬，对工作不作为、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要严肃问

责。

3. 加大整治力度。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联合整治行动为契

机，用足现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处罚，加大对道路各种交通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迅速形成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管理态

势，确保锦溪镇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有明显改善。

4. 切实规范执法。各部门路面执勤执法人员要坚持理性、文

明、平和，保持精神振奋，规范着装。查纠违法行为时要加强自

身安全保护，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固定执法证据，做到文明执勤，

规范执法。

5. 加强信息报送。在每个联合整治行动结束后，各有关部门

要及时将工作情况报送至领导小组，重要案情要一案一报、及时

报告。联系人：杨振旭；联系方式：57220196；传真：57220196。


